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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4626550]一、事项名称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
[bookmark: _Toc64626551]二、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第三十四条：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审定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确定抗震设防要求。
第三十五条：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
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对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质量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抗震设防能力。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第八条：下列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火灾、爆炸、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大量泄露或者其他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包括水库大坝、堤防和贮油、贮气、贮存易燃易爆、剧毒或者强腐蚀性物质的设施以及其他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放射性污染的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认为对本行政区域有重大价值或者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
第十条：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的审定：
（一）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工程；
（三）核电站和核设施建设工程。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除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报告的审定。
第十一条：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自收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定，确定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
第十二条：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在确定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后，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建设单位，并告知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将其确定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报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河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
应当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纳入政府建设工程管理程序的其他一般工业与民用建设工程，其抗震设防要求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震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颁布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建设、规划、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应当将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建设项目管理程序。对未确定抗震设防要求的项目，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地震安全性评价所需费用纳入工程建设概算。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的设计单位应当按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
依法应当进行抗震设防的建设工程必须按抗震设计进行施工。
三、行使层级
省地震局。
四、行使方式
行政许可。
五、服务对象
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企业法人。
六、受理条件
申请单位按照要求提交《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地震安全性评价委托合同》，即可受理。
[bookmark: _Toc64626552]七、办理时限
（一）法定期限：15个工作日（不含现场巡查和外业检查时间）。
（二）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64626553]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详细要求

	1
	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
	填报完整准确，加盖公章，若为PDF/jpg格式扫描文件内容应清晰可辨

	2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若为PDF/jpg格式扫描文件内容应清晰可辨

	3
	地震安全性评价委托合同
	若为PDF/jpg格式扫描文件内容应清晰可辨

	4
	建设单位委托书（可免）
	若为PDF/jpg格式扫描文件内容应清晰可辨


[bookmark: _Toc64626554]九、服务对象
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内，按照规定需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重大建设工程。
[bookmark: _Toc64626555]十、办理地址
（一）现场办理。
河北省地震局四楼405房间（石家庄市槐中路262号），联系人：谢洋洋，电话：0311-85817604，邮编：050021。
（二）网上办理。
1.河北政务服务网：http://www.hbzwfw.gov.cn/。
[bookmark: _Toc64626556]十一、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在河北省地震局官网（http://www.hbdzj.gov.cn/hbdzj/）、河北政务服务网（http://www.hbzwfw.gov.cn/）上下载或到省地震局405房间领取，并填写《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行政许可申请表》。
（二）申请人将申请材料邮寄或直接送达河北省地震局四楼405房间，也可在河北政务服务网线上提交省地震局。
（三）省地震局对提交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申请事项不属于省地震局负责实施的重大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定范围，或者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不具备从业条件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事项属于省地震局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应当予以受理。
（四）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作出。通过现场接收申请材料的，当场作出处理；通过邮寄或线上接收申请材料的，应当在收到全部材料后三个工作日内作出。
（五）审定结果确定后，申请人凭个人身份证明（有效的身份证、临时居住证、户口簿等）和受理通知书到省地震局405房间领取办理结果，或直接邮寄送达。线上办理的，可网上下载。
[bookmark: _Toc64626557]十二、收费依据、收费标准
不收费。
[bookmark: _Toc64626558]十三、审批决定证件
行政许可决定书。
[bookmark: _Toc64626559]十四、数量限制
无。
[bookmark: _Toc64626560]十五、联系方式
（一）实体办理电话。
河北省地震局四楼405房间（石家庄市槐中路262号），电话：0311-85817604，邮编：050021。
（二）网上办事大厅。
1.河北政务服务网：http://www.hbzwfw.gov.cn/。
（三）投诉电话。
1.河北省行政效能投诉电话：12345。
2.河北省地震局纪检室：028-85816002。
[bookmark: _Toc64626561]十六、注意事项
无。
- 2 -
- 1 -  
